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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瞻 性 陳 述

本招股章程包含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前瞻性陳述及資料，皆基於管理層所信及管理
層作出的假設及彼等目前可得的資料，除歷史事實外，本招股章程所載全部陳述，包括但
不限於對本公司業務策略的探討，及對未來事件、營運、利潤率、盈利能力、償債能力及
資本資源的預期、行業的未來發展及本公司主要市場普遍經濟的未來發展，以至任何陳述
之前、之後或其中含有詞彙及措辭如「預期」、「尋求」、「相信」、「計劃」、「擬」、「估計」、
「預測」、「展望」、「預計」、「可能」、「將」、「應該」、「會」及「或許」或類似的字眼或陳述，
在與本集團或本公司管理層相關的情況下，均用於表達前瞻性陳述。

該等陳述建基於有關本公司現時與未來業務策略，以至本公司日後營業環境的大量假設。
該等前瞻性陳述反映本公司目前對未來事件的觀點，而非對未來表現的保證，並受到若干
已知或未知風險、不明朗因素及假設的影響，包括本招股章程所載的風險因素，可能導致
本公司的實際業績、表現或成就，與前瞻性陳述所表達或意味的任何未來業績、表現或成
就有重大差異。該等因素包括但不限於與下述各項相連的風險：

‧ 本公司從事行業的未來發展、趨勢及狀況；

‧ 本公司業務前景；

‧ 本公司產品的競爭市場及本公司競爭對手的行動與發展；

‧ 本公司財務狀況及表現；

‧ 一般政治及經濟情況，包括與中國有關的情況；

‧ 原材料的成本、價格波動及供給；

‧ 本公司從事行業的擴展、整合或其他趨勢；

‧ 本公司股息政策；

‧ 涉及中國及本公司營運行業及市場的滙率變動及法律制度發展；

‧ 規例及規限，包括關稅及環保規例；

‧ 本公司擴展計劃及資本開支用途的變動；

‧ 中國政府採取調控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措施；

‧ 本公司爭取實現業務計劃及策略的成果；

‧ 本招股章程「業務」及「財務資料」兩節中關於價格趨勢、數量、運營、利潤、整體市場
趨勢及風險管理的若干陳述；及

‧ 非本公司所能控制的其他因素。

在適用法例、規則及規例要求的規限下，不論由於新增資訊、未來事件或發展或其他方
面，本公司均無且並未負上義務，更新或修訂本招股章程的前瞻性陳述。鑑於該等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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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瞻 性 陳 述

風險、不明朗因素及假設，本招股章程所討論的前瞻性事件及情況或許不會如本公司預期
般發生，或甚至根本不會發生。因此，　閣下不應過份依賴任何前瞻性訊息。本節所載是
項警告聲明適用於本招股章程中所載所有前瞻性陳述。

本招股章程中，有關本公司或本公司任何董事意向的陳述或提述均於本招股章程刊發日期
作出。任何該等意向可能會隨日後的發展而改變。




